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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肇事者中途逃逸的前提下,出租车司机弃置伤者不救助的行为不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文章一改传

统视角,从新路径即犯罪的二次违法性理论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对司机救助义务以及司机与死亡结果发生之间的刑事因

果关系两方面进行探讨.肇事者中途逃逸的行为属于对客运合同的预期违约,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司机在无法实

现合同目的的情况下有解除客运合同的权利,其弃置伤者的行为正是行使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表现.故司机不负有救助伤

者的义务,其解除合同的行为也切断了弃置行为与伤者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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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案情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２０日晚,司机张某驾驶出租车

行驶至某 地 路 口 时,发 现 一 男 子 向 其 招 手,遂 停

车.接着该男子将其身旁一受伤昏迷、流血不止

的老人抱进出租车后座.该男子上车后,十分焦

急地告诉司机,自己骑摩托车时不小心撞伤了在

路边散步的老人,让司机张某赶紧将其送往附近

的医院进行抢救.当司机张某开车行驶至一路口

转弯处时,肇事者借口需要去 路 旁“方 便”一 下,
要求司机停车.待司机停好车后,该男子随即下

车并消失在夜色中.出租车司机张某发现肇事者

迟迟未归,才得知自己上当受骗.出于自身利益

的考虑,张某便将昏迷老人弃置路旁后驱车离去.
次日早晨,路人发现了老人尸体并报警.经过法

医鉴定,受伤老人的死因是失血过多而休克身亡.
本案中,责令撞伤老人并逃逸的肇事者承担

刑事责任并无太大争议,有争议的是对出租车司

机弃置伤者不救助的行为该如何定性的问题.笔

者认为本案属于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在刑民交

叉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应当运用二次违法性理论进

行理论剖析,即对一个行为的价值判断一般有三

种结果:合法、违法、犯罪,由此形成的法律规 制

过程为:前置法———刑法,即是否违反前置法决定

行为是合法还是违法,是否进入刑法规制领域则

决定该行为是违法还是犯罪.刑法是一切法律的

保障法,具有二次规范性,亦即刑法所规制的犯罪

行为,实际已经违背前置法,并且超越了前置法规

制的范围,由于前置法无法对其进行规范,才由刑

法进行调整或者处罚.以二次违法性理论为切入

点,笔者认为出租车司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在

为第三人利益的客运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租车司

机在肇事者中途逃逸的前提下确认自己无法实现

合同目的,有权行使对该合同的法定解除权,将伤

者搬离出租车正是司机行使这种合同解除权的表

现.该行为完全符合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不仅

不会产生救助义务,而且也切断了其与伤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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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以二次违法性理论探讨司机救助义务的

不存在

本案中司机是否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犯罪的

关键点就在于其是否存在救助义务.而救助义务

的来源以及本案中司机是否存在救助义务,笔者

一改传统视角,转而从当事人三方的法律关系出

发结合二次违法性理论这一新路径进行探讨.
(一)以法律关系为切入点探讨司机义务来源

我国刑法通说认为不作为义务的来源有四:
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业务上和职务上要求履行

的义务、法律行为引起的义务、先行行为引起的义

务.在本案中,肇事者的救助义务是由其先行肇

事行为引起的,这一点并无太大争议.而在分析

司机的作为义务时,笔者认为应当从上述四个来

源中的“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中寻求其根据.司

机是否具有救助义务是决定本案中司机是否构成

不作为犯罪的关键因素.笔者认为法律关系决定

法律义务,以司机与肇事者以及伤者三者之间的

法律关系(如图１)为切入点来探讨司机的救助义

务来源是分析本案的一条新路径.

图１　三方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示意图

１．肇事者与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本文需要

探讨的关键:首先,被害人是由肇事者撞伤的,因
而这二者之间存在着救助与被救助的法律关系,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其次,由于合同的双方当事

人是肇事者和司机,伤者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因
而先行考虑肇事者与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探讨

伤者与出租车司机之间法律关系的前提.但是肇

事者与出租车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却有所争议,
如图１①所示的肇事者与出租车司机之间存在的

是运输合同法律关系还是客运合同法律关系,在
理论界是存在争议的.

从形式上看,肇事者与司机之间签订的合同

既符合运输合同的形式,也符合客运合同的形式.
笔者认为其实质上属于客运合同,并且是为第三

人利益的客运合同.其目的便是将伤者送往医院

进行救助.因为为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完成不需

要第三人明知以及参与合同签订,而本案中老人

神志不清,完全不知情肇事者与司机之间的客运

合同恰好 符 合 为 了 第 三 利 益 的 合 同 这 一 成 立 条

件.也即当肇事者带着老人坐上出租车后讲明目

的地时,合同成立[１].也正是因为老人神志不清,
其不能成为合同的主体,加之运输合同的标的物

应当指的是货物,而显然人不能成为合同的标的,
故运输合同的观点不能成立.

２．司机与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图１②所示

的司机对伤者老人的救助义务来源以及是否具有

救助义务,这实际上取决于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而司机与伤者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笔者认为这

又取决于肇事者与司机之间的法律关系.笔者认

为肇事者与司机之间签订的是为了第三人利益的

客运合同,故老人是附随在肇事者与司机签订的

合同之下的第三人.
根据«合同法»规定:“客运合同的承运人在运

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的

旅客.”故本案中的司机对旅客具有救助的附随义

务,司机弃置伤者不管则是违背了该义务,构成不

作为犯罪.因此司机对于伤者老人具有客运合同

规定的救助义务.但是也应当注意,即便事先存

在着救助义务,然而在整个过程中,合同是否依然

有效或存在,如合同的违约、解除等影响着司机是

否还负有对伤者老人的救助义务.
(二)司机对伤者的救助义务不存在

本案例中,肇事者招手示意出租车司机要坐

车实际上是要约,出租车司机停车则是承诺,肇事

者与伤者上车告诉目的地时该合同成立.按照正

常发展流程,司机将肇事者与伤者送到医院便意

味着合同完成并且终止.但是实际上,肇事者中

途下车逃走,导致合同目的最终没有实现.而对

于肇事者中途下车逃走这一行为又将如何定性?
笔者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分析.

１．合同的法定解除.我国«合同法»第九十四

条规定了“合同的法定解除”情形:当事人可以在

以下情形之一时解 除 合 同,“在 履 行 期 限 届 满 之

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

不履行 主 要 债 务”.«合 同 法»第 九 十 七 条 规 定

“合同解除后,尚 未 履 行 的,终 止 履 行”.肇 事 者

中途谎称方便中途下车逃跑实际上是以自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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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不履行合同,此时司机是可以按照法律规定

解除合同的.本案中,司机将伤者搬出出租车,弃
置路边,实际上是在行使自己法定解除合同的权

利.而且司机把伤者搬出出租车弃置路边的行为

并没有阻断伤者被他人救助的可能性,其行为完

全合法合理.但是,如果司机将伤者弃置在荒郊

野岭,那么由于该行为进一步增加了伤者法益受

侵害的可能性以及危险性则应另当别论.

２．合同的预期违约.预期违约包括明示毁约

与默示毁约.明示毁约指的是在合同履行期届满

之前,债务人无正当理由明确肯定地表示其不履

行合同义务的违约形态.默示毁约指的是在履行

期届满之前,债权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在合同履行

届满时,债务人将不履行或者不能履行债务,且债

务人拒绝为履行债务提供相应担保的违约形态.
无论明示毁约还是默示毁约,在发生预期违约时,
非违约方保护自己利益的救济渠道之一就是解除

合同.肇事者中途下车逃跑的行为至少可以被认

定为默示毁约行为,甚至是明示毁约行为.司机

有理由认为在不提供任何担保的情况下,肇事者

即合同的相对方下车逃跑的行为是明确表示其不

履行合同义务的违约,故出租车司机解除合同是

正当合法的.
客运合同一般以出租车司机将乘客带到约定

的目的地,乘客将车费给予司机的形式来宣告合

同完成.在本案中,肇事者提前下车并逃跑,司机

有理由相信其不会再支付车费给自己,故可以根

据法定解除的情形法定解除合同,也可以根据预

期违约解除合同.根 据«合 同 法»第 九 十 七 条 规

定:“合同一经解除,合同的权利义务消灭.”因为

合同终止,所 以 尚 未 履 行 的,另 一 方 不 得 请 求 履

行.所以当司机将伤者老人搬出车外,其实是在

解除合同,符合合同法“尚未 履 行 的,不 再 履 行”
的规定.合同一旦解除,司机便不再具有合同规

定的合同义务,也即司机不再负有对旅客的救助

义务.此外,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加 害 给 付”,
要求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不符合合同的约

定或者法律的规定,并且因为该瑕疵履行导致接

受给付的相对人遭受履行利益以外的其他损害的

情形.司机作为客运合同中受害的一方,不但没

有要求违约一方进行损害赔偿,反而附加其救助

伤者的义务,甚至评价为不作为的故意杀人是十

分不合理的.

三、以二次违法性理论探讨刑法因果关系的中断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指危害行为与危害结

果之间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它作为行为人

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存在于刑法之中[２].具

体到不作为犯罪中,因果关系是指特定的不作为

与特定的危害结果之间的客观联系.由于不作为

犯在本质上与作为犯是一样的,因而不作为行为

要构成犯罪,其因果关系的判断仍然要受刑法因

果关系原理的制约,即危害行为是否内在包含了

危害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并在合乎规律的情

况下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在认定本案中

出租车司机的行为是否构成不作为犯罪时,有必

要对其行为与伤者死亡结果之间是否具有刑法上

的因果关系进行探讨.以二次违法性理论为切入

点,笔者认为出租车司机弃置伤者的行为与伤者

死亡结果之间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一)因果关系中的“原因”之否定

«现代汉语词典»将“条件”定义为事物存在和

发展的影响因素,而将“原因”定义为某种现象与

结果发生的决定 因 素.与“结 果”相 对 的 概 念 是

“原因”而不是“条件”,尽管原因和条件对结果的

发生都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和结果都有一定的联

系,但是只有原因才与结果发生内在的本质联系,
而条件不过是与结果发生外在的非本质联系的现

象.条件可以起着制约原因的作用,使原因加速

和延缓引起结果的发生,但条件本身不能直接决

定和制约结果的发生与否[３].因而在判断刑法上

的因果关系时,我们的首要任务便是需要从对结

果的发生 起 到 作 用 的 各 因 素 中 筛 选 出 原 因 和 条

件.而筛选的标准就是看这些因素是否内在包含

了结果发生的现实可能性,并在合乎规律的情况

下将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
就本案而言,肇事者撞伤被害人并将其遗弃

在出租车内的行为已经内在包含了死亡结果发生

的现实可能性,后伤者由于得不到肇事者的及时

救助而将死亡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符合刑法因

果关系中原因的认定标准;而出租车司机在肇事

者中途下车逃逸,客运合同已解除的情况下,将非

自己行为导致重伤的被害人从“舒服的车内移放

到冰冷的路边”至多起到了加速死亡结果发生的

“条件”作用.而且,这一放置行为也没有排除受

害人被肇事者或者其他人救助的可能性.我们将

司机实施的单纯将伤者放置路边的行为从整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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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抽离出来分析,其并不包含导致伤者死亡的

现实可能性,更不可能合乎规律的直接引起危害

结果的发生.因而笔者认为出租车司机的行为属

于“条件”,而非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原因”.
(二)司机介入行为具有异常性之否定

在某一危害行为引起或正在引起某一危害结

果的发展过程中,如果介入了另一异常性原因,就
会中断原来的因果关系,而介入原因引起的最后

结果,与前因行为之间没有因果关系[４]”.所谓异

常性,是指在日常生活中介入行为产生危害结果

是特殊的、不正常的.而至于什么样的介入因素

才具有异常性,笔者认为只有介入了难以被常人

所预料到并能够被接受的的异常情况才中断原行

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本案中,司 机 解 除 合 同 的 行 为 是 符 合 «合 同

法»规定的,故是合法的行为,不具有异常性.此

外,没有违背公序良俗原则,亦是合理的能够被大

众所能接受的行为.笔者认为司机是否救助伤者

确实是涉 及 社 会 道 德 标 准 与 社 会 普 遍 价 值 取 向

的,也即与公序良俗原则有关.但是,这种“公序

良俗以及道德价值取向”应当以不将救助者自身

置立于危险地位为前提,也即我们不能苛求一个

不会游泳的人去救助一个溺水的人.本案中,对
撞伤老人生命法益造成侵害的是肇事者,对伤者

弃之不顾的也是肇事者,司机解除合同行为的动

机也仅仅是防止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以及担

心自己被冤枉为肇事者.如若认为司机解除合同

的行为无效,实际上是将肇事者的义务强加于司

机身上,对其是一种苛责和不公平.
(三)司机行为独立构成犯罪之否定

介入因素是否具有独立性也是判断司机行为

能否中断肇事者行为与伤者死亡结果之间因果关

系的客观标准.独立性是指在认定因果关系时,
将介入行为从整个过程中单独抽离出来,然后判

断其是否具有内在包含危害结果产生的现实可能

性,并在合乎规律的情况下将这种现实可能性转

化为现实特性.笔者认为在客运合同已解除的情

况下,出租车司机弃置伤者的行为不具有独立性.
首先,出租车司机的弃置行为是肇事者中途

下车逃逸所导致的,它依附从属于肇事者预期违

背客运合同的行为.在整个合同履行过程中,随
着肇事者的中途逃逸导致了司机行使了合同的法

定解除权,在这种情况下司机弃置伤者的行为不

具有独立性.此外,司机行为不具有独立致人死

亡的内在可能性.将出租车司机弃置伤者的行为

从整个过程中单独抽离出来进行分析,可知它并

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在客运合同已经解

除,司机也就不负有救助伤者的义务的前提下,出
租车司机将伤者搬离车内的行为实质上只是一个

单纯的转移行为并不内在包含致人死亡的现实可

能性.最后,肇事者的行为能够独立致伤者死亡,
而司机的行为无法独立达到这一结果,因而本案

的因果关系过程最终确定为:肇事者将被害人撞

致重伤———遗弃不予救助———被害人得不到及时

救助而死亡,肇事者的肇事逃逸行为与伤者死亡

结果之间符合了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判断.
四、结语

关于司机是否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理论

界以及实务界仍然存在不同意见与观点.我们在

刑事领域追求主客观相一致的法律评价是永恒不

变的.刑法是一切法律的制裁法,是整个法律体

系的保障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各个部门法都

在宪法这一母法的指导下,各司其职,在各自的领

域内调整 不 同 的 社 会 关 系.刑 法 只 有 在 其 他 手

段,包括其他的法律手段不能满足对社会关系的

调整时,才可以动用刑罚,才符合社会正义.刑法

中确实存在着所有前置法都加以规定的内容,但
是,一种行为并不是、也不能一开始就直接进入刑

法之中.在对疑难案件进行分析定性之时,只有

经过层层筛选,排除了前置法调整的可能之后才

能纳入到刑法的视野之中.让刑法跳跃式地进入

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一个法治社会里,也会伤及

到无辜者,并加大社会的司法成本[５].
参考文献:
[１]石赫．从刑民交叉的角度再看出租车司机弃置伤者

致死案[J]．知识经济,２０１５(６):３３Ｇ３４．
[２]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７３Ｇ１７４．
[３]杨兴培．一起夫妻争吵引起自杀案的刑法思考和伦

理思考[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６):３１Ｇ３８．
[４]丁晶．刑法因果关系中断:介入事实需符合三个条件

[N]．检察日报,２０１１Ｇ０７Ｇ１３．
[５]杨兴培,李芬芳．见死不救旁观者是否构成犯罪及救

助义务探析———以一起“出租车司机弃置伤者致其

死亡案”为切入点[J]．东方法学,２０１３(３):６０Ｇ６８．

—４—

吴娉婷,张亚男:出租车司机弃置伤者案的刑法思考———以二次违法性理论为切入点


